
兴安县旅游民宿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旅游民宿经营管理，保障利益相关人合法权益，促进旅游民宿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兴安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旅游民宿，是指利用兴安当地民居等闲置资源，主人参与接待，为游客提供体验兴安当地自然、文化与生产生活方式的小型住宿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兴安县旅游民宿的开办、经营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四条  发展旅游民宿，应当坚持统一规划、科学有序、注重品质、体现特色、环境友好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
第五条  加强对旅游民宿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旅游民宿发展统筹协调工作机制，负责协调处理辖区内旅游民宿发展重大问题。
第六条  支持在具有丰富文化和旅游资源的乡村发展旅游民宿。鼓励农户、村集体和具有专业化经营能力的经济组织等，采用自主经营、租赁、联营等方式，参与旅游民宿经营管理。
对位于景区周边、特色村镇、历史文化街区、国家风景道、自然环境优美、生态环境良好、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旅游民宿聚集地，应当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引导旅游民宿规范有序发展。
第二章  开办要求
第七条  旅游民宿客房规模参照《旅游民宿基本要求与等级划分》（GB/T 41648—2022）执行，经营用客房建筑物不超过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米。超过规模的经营接待旅客住宿的场所，依照旅馆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管理。
第八条  旅游民宿选址应当符合本县的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和文化旅游资源保护等相关规划及要求，无地质灾害和其他影响公共安全的隐患。
第九条  旅游民宿建筑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房屋质量安全的标准和要求，并符合下列规定：
（一）具有合法的土地和房屋使用证明、合法的房屋租赁合同，禁止利用违法违章建筑发展旅游民宿业；
（二）具有必要的污染治理和安全防护等配套基础设施，并达到环保要求；
（三）改建的旅游民宿建筑，不得破坏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必要时还应采取加固措施并进行建筑结构安全鉴定，确保建筑使用安全；
（四）旅游民宿建筑风貌应当与当地人文民俗、景观环境相协调。
第十条  旅游民宿消防安全要求应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 国家旅游局关于印发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的通知》（建村〔2017〕50号）执行。利用住宅以外的其他民用建筑改建的旅游民宿，其消防安全应当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等要求。以经营用客房建筑物不超过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米原则的民宿不用办理消防救援机构行政许可，但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等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等要求;如经营范围超过上述规模的，需要办理消防救援机构行政许可，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标志等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55037-2022）等要求。
第十一条  旅游民宿经营应当符合下列治安管理基本要求：
（一）配置治安管理信息采集传输设备，核对住宿旅客的身份证件，如实登记其姓名、住址、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以及住宿时间等信息，实时录入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传报公安机关；
（二）配备必要的防盗、视频监控等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第十二条  旅游民宿应当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加强卫生管理，公共用品用具要一客一换一消毒，一次性用品用具要一客一换；直接为顾客服务的人员应当持有效健康证明。
第十三条  旅游民宿兼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应当遵守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规定，规范经营，保证环境干净卫生和食品安全，并做到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第十四条  旅游民宿产生的污水不得排入饮用水源，不得直接排入自然水体和洼地，应当接入污水管网进入污水厂（站）进行处理或者配备必要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相关标准后用于周边树木、农田等的施肥；Ⅰ、Ⅱ类水域和Ⅲ类水域中划定的保护区，禁止新建排污口。提供餐饮服务的，应配套油烟净化处理设施，油烟排放应符合饮食业相关标准。生活垃圾应当分类投放、收集，每日处理和转运。
第十五条  旅游民宿经营者应当自觉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村规民约，尊重当地民俗，维护旅游市场秩序，爱护环境卫生，创建主客共享、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
第三章  开办程序
第十六条  旅游民宿经营者依法申请商事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兼营食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的，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旅游民宿建筑不需要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和消防救援机构行政许可。
第四章  经营规范
第十七条  旅游民宿经营者应当将营业执照及相关证照置于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开服务项目和服务收费标准，明码标价，并公开当地旅游咨询、投诉和紧急救援电话。
第十八条  旅游民宿经营者应当告知并要求游客出示居民身份证、护照、港澳台通行证等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入住登记，并实时将游客入住登记信息录入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旅游民宿经营者对经营活动中知悉的游客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第十九条  旅游民宿经营者承担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依法规范安全管理，履行安全义务。
对可能危及游客人身、财产安全的情形，旅游民宿经营者应当向游客作出说明或者警示。
台风、暴雨、洪水、泥石流等预警信号生效期间，可能受影响地区的旅游民宿，应当及时采取停止营业、关闭相关区域、组织人员避险等防灾避险措施。
第二十条  旅游民宿经营者提供的旅游民宿服务信息必须客观、真实，不得做虚假宣传，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第二十一条  旅行社、住宿预订服务机构等第三方平台为旅游民宿经营者提供交易服务的，应对旅游民宿经营者实名登记，审查信息的真实性。发现存在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行为的，停止提供服务。旅游民宿经营者提供汽车租赁、婚纱摄影、垂钓、采摘、旅游商品销售及其他娱乐休闲服务的，应当遵守相关行业管理法律、法规，确保服务安全规范。
第二十二条  鼓励旅游民宿经营者投保公众责任险、火灾事故险、雇佣人员人身伤害意外险等商业保险，防范经营风险。
第五章  服务与监管
第二十三条  由地方政府牵头，理顺和明确旅游民宿的监管服务主体和配合部门，探索成立旅游民宿发展协调小组，协调整合文化旅游、公安 、消防、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自然资源、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探索属地管理，明确属地监管责任。相关部门对旅游民宿日常监督管理职责划分如下：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负责牵头制定旅游民宿相关服务标准，指导开展旅游民宿经营管理业务培训，统筹开展旅游民宿等级评定工作，开展旅游民宿产品推介活动，定期更新、发布旅游民宿名录。
县公安部门负责旅游民宿的日常治安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旅游民宿经营者安装、维护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并配置必要的安全技术防范设施。
县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牵头指导和推动制定旅游民宿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县消防部门依法对旅游民宿经营者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情况实施监督抽查，建立日常监管机制，指导开展旅游民宿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和旅游民宿消防安全培训工作。
县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会同农业农村部门监督管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承担旅游民宿建设用地地质勘查、地质灾害预防和治理责任。
县市场监管部门负责旅游民宿的营业执照办理，并查处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民宿经营行为；负责旅游民宿涉及市场监管职能的消费维权及其他工作。
县卫生健康部门负责旅游民宿卫生监督管理，做好旅游民宿经营场所卫生许可和从业人员健康审查；加强对旅游民宿日常经营中的卫生监督，依法查处违法经营行为。
县林业、农业农村、水利、税务、生态环境、应急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旅游民宿经营的相关指导和监督工作。
第二十四条  县人民政府根据当地旅游民宿发展需要，统筹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支持培育我县旅游民宿品牌。
第二十五条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公安局、消防大队、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民宿经营管理和服务人员的专业技能、安全防范、经营管理等培训，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技能、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第二十六条  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公安局、消防大队、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旅游民宿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及时查处旅游民宿经营违法行为，对旅游民宿严重违法经营行为等相关监督检查信息予以通报，必要时可在本县政府网站或者县融媒体向社会公告。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协助做好辖区范围内旅游民宿安全管理及其他相关工作；发现旅游民宿经营者无照经营或者存在其他违法经营行为的，应及时报告有关监管部门。
第二十八条  旅游民宿行业协会接受行业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制定服务规范，参与旅游民宿等级的评定，为会员提供信息咨询、培训交流、争议协调等服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旅游民宿经营者有下列行为的，由相关部门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处理：
（一）不按规定对入住游客身份证件进行核实、登记、实时录入治安管理信息采集传输设备并传报公安机关的；
（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而开展旅游民宿经营的；
（三）未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而开展食品销售或者餐饮服务的；
（四）不按要求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消防设施未能保持完好有效的；
（五）从事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的经营活动的。
第三十条  旅游民宿有关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本办法未设定处罚，但按照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给予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